
评价项目概况

企业名称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含乳饮料生产线项目安全预评价报
告

行业类别 □化工 ☑工贸 □其他

项目简介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子园”）成立于 1994 年 10 月 22
日，是一家集乳制品、含乳饮料及其他饮料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股份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 39443.2143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国平。公司注册地址位于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李子园工业园，本建设项目地址位于浙江省金华市
金东区曹宅镇李子园工业园，新增用地位于企业现有厂区南侧。
本项目所属行业为 C1524 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生产产品中不涉及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无需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以及生产许可证。
8.1 评价结论综述

通过对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含乳饮料生产线项目的的现
场踏勘和相关资料查阅，结合 AQ8001-2007《安全评价通则》的要求，运用
安全检查表分析法、危险度评价法、预先危险性分析法等评价方法，对建设项
目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评价，得出如下预评价结论：

本项目产品含乳饮料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过程不涉及溶剂回收，本项目不
属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1）根据《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5 号，2005 年）、《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 年版）（公安部）、《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
（安监总管三[2011]95 号）、《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
知》（安监总管三[2013]12 号）、《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工业和信息化部第
52 号令）、《列入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新增品种清单》及《特别管控危险化学
品目录（第一版）》辨识可知，本企业涉及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
险化学品：天然气，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硝酸，不涉及易制毒化学品和剧毒化
学品。

2）经过危险有害因素辨识，本项目在储存与使用过程存在火灾爆炸、中毒和
窒息、触电、淹溺、低温冻伤、高温烫伤、机械伤害、车辆伤害、高处坠落、
粉尘爆炸、其他伤害等危险、有害因素，其中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为主要危
险、有害因素，应重点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3）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对本项目进行重大
危险辨识，本项目未构成 GB18218-201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所定
义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4）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的通
知》（安监总管三〔2009〕116 号）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重
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和调整首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中部分典型工艺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3〕3 号），本项目不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

5）本项目选址符合要求，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及周边环境对本项目的影响均可



接受。

6）通过预先危险性分析结果表明：在该项目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在该项目生产
过程中存在的火灾、粉尘爆炸的危险等级为Ⅲ级（危险的）；机械伤害等级为
Ⅱ级（临界的）。其余次要危险性为Ⅱ级（临界的）。

7）本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
计单位应当依据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以及本报告提出的安
全对策措施，对项目安全设施进行设计，并编制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认真贯彻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

8）本项目应按照国家最新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安全
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及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在今后生产过程中，还严格执
行有关制度，以保证安全生产的有效实施。

8.2 评价结论

危险危害的评价结果建立于委托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有
效落实的基础上，因此建设单位在委托设计时，对本报告提供的安全防范措施
和相关法律标准规范予以足够的重视，并根据技术的可行性列入设计项目。建
设单位在设计、设备选型、安装、生产操作、检修等过程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标
准规范和安全操作规程，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培训合格的管理技术人员和作业
人员，并进行有效的生产和管理，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和整改；在试生产正常后，
对项目开展安全设施“三同时”验收。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含乳饮料生产线项目安全设立条件
能够符合国家现行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建设、设计、
施工等各方应认真遵守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并充分落实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本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安全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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